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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 

第 21 屆第6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113年 5 月 2 9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 時 3 0分 

二、 地點：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第三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莊瑛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許家禎秘書長 

出席人員：呂紹禎常務理事、許清豪常務理事、陳啟發理事、許玉梅理事、 

          吳永豐理事、顏柏恩理事、彭品維理事、耿毓翔理 

          事、彭建誠理事、周家榮理事(公出) 

     列席人員:吳文碩監事召集人、蕭莉月監事、魏雨酬監事 

四、 主席報告：略 

五、 會議決議： 

(一) 113年3至4月經費收支報告表審議通過，儘速上傳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

勞動局即時通備查。 

(二) 113年全員勞教決議:一日遊-宜蘭之旅~礁溪老爺自助餐饗食趣、二日遊

-宜蘭放鬆之旅~礁溪寒沐酒店 

113年8月5日辦理報名作業，循例去年方式受理報名，報名資料彙整後

E-mail報名者參加日期、梯次及車次等確認後憑辦。 

(三) 113年度團體協約於113年7月3日上午10點於本處第一會議簽訂新約。 

(四) 有關「離線權」措施，確障會員權益，將於勞資會議時協商，協商條文

落實於團體協約，於114年召開代表大會中提案修正團體協約。 

(五) 同意停辦113年工作計畫第5項人事法規公開說明會及第8項勞資協調說

明會，第5項因人事制度改革：事業處已持續進行中，工會尚無與會員

說明進度之需要，方案落實後再轉達；第8項勞資協調說明會：因本會

期之勞資會議進行順利，無需另開勞資協調說明會。 

(六) 同意追認供應科推薦113年度傑出勞工段洛城，撤銷推薦傑出勞工孫文

益。 

(七) 同意114年辦理五一勞動節園遊會，給會員之園遊會抵用券採當日參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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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員300元及親友100元(限4人)發劵，為善盡社會責任，當日會員捐血

致贈禮劵200元。 

    六、散會：16時30分 

 






